申报企业承诺书
1、我单位申报杨浦区区级企业技术中心所提供的文件、资料都是真实、完整、有效的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的责任；
2、申报材料提交后，我单位不会以任何形式干预后续进行的审查、评审和认定工作；
3、认定成功后，我单位将按《杨浦区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》(杨商务委规〔2018〕2号）履行相关职责，积极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工作，努力完善企业技术中心体系建设；

4、配合企业技术中心主管部门，即杨浦区商务委做好有关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的调查、统计、分析、研究和专题活动，推广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和技术创新工作经验。

5、认定成功后，我单位如因不符合《杨浦区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》(杨商务委规〔2018〕2号）第二章第四条基本条件而被撤销杨浦区区级企业技术中心资格的，承诺在收到撤销通知所规定的期限内，交还所授予的铜牌、证书，并按原渠道退回因认定成功所获得的区级财政资金3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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